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实事求是

的原则，对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 关联资金往来及资金占用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发生的资金往来均为公司在日常经营和提

供劳务活动中的正常经营性资金往来，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 对外担保情况说明及意见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厦门市三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天津三安光电

有限公司、安徽三安光电有限公司、福建晶安光电有限公司、厦门三安光电有限公司、

厦门市三安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泉州三安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芜湖安瑞光电有限公

司、湖北三安光电有限公司、湖南三安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香港三安光电有限公司

向金融机构借款分别提供了 1.80元、3.63亿元、4亿元、3.70亿元、6.64亿元、8.60

亿元、8.85亿元、1.50 亿元、3亿元、21.15 亿元、1.23亿元和为厦门市三安集成电

路有限公司和厦门三安光电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提供不超过 35 亿元人民币连带责

任担保，合计担保总额为 99.10 亿元；为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到期支付国家开发基

金有限公司投资收益和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分期受让国家开发基金有限公司增资

款 16.94 亿元提供了担保（借款余额为 9.53 亿元）。公司对外担保额累计为 116.04

亿元，无逾期对外担保。 

我们认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保证其资金需求，有利于促进公

司长远健康发展，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同意提供担保；公司为公司股东提供担保的资

金全部用于公司子公司建设，公司关联担保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程序合

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同意提供担保。未发现公司存在违规对外担保的情形。 

 



三、 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分红预案合理可行，符合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切实保护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同

意利润分配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 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独立意见 

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公司《关于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认可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关于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出具的鉴证意见。 

 

五、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

符合谨慎性原则，更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具

合理性；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 关于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公司内控制度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适应当前公司生产经

营情况的需要，并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

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控制度的建设与运行的实际情况。 

 

七、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

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 关于续聘公司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及薪酬的独立意见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

能力；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过程中，严格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出具的

各项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内部控制情况；同意继续聘请中审众环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的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 关于公司2021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公司确认及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因各自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交易遵循了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决策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况，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同意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内容和金额。 

 

（以下无正文，以提示后页为签字页） 



（此页为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      黄兴孪            木志荣              康俊勇 

 

 

 

2022年4月24日 


